
臺北市政府 110.10.27.  府訴三字第 1106103823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訴願人因懲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0年 6月 11日學生申訴評議決定

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原係原處分機關學生，因於民國（下同） 104年 11月 30日高三上學

期（104學年度第 1學期）在學期間擅自進入校長辦公室將物品放置辦公桌

上，使當事人感受遭威脅、騷擾，經原處分機關於 104年 12月 8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獎懲委員會第 2次會議（下稱獎懲委員會會議），依行

為時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學生獎懲規定（下稱獎懲規定）第 9條第 18款

規定記訴願人小過 1次。原處分機關乃於 104年 12月 9日記訴願人小過 1次。

訴願人不服，於 110年 5月 11日提出申訴，經原處分機關於 110年 6月 11日召

開 109學年度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下稱申評會）會議，經出席委員充分

討論進行評議後，以其提起申訴逾期為由，作成決議：「本案不受理。」

嗣並作成 110年 6月 11日學生申訴評議決定書（下稱原處分）：「……評議

結果：不受理。……」原處分於 110年 6月 21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10

年 6月 28日在本府法務局網站聲明訴願，7月 5日補具訴願書，7月 29日補充

訴願理由，8月 2日補正訴願程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51條規定：「高級中等學校應訂定學生獎懲規定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第 54條規定：

　　「高級中等學校應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學生與學生自治組織

　　不服學校影響其權益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申訴事件，以保障學

　　生權益。前項委員會之組成應包括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或學生會代

　　表；其申訴範圍、期限、委員會組成、評議方式、評議結果之執行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學校受理第五十二條及

　　前二項之懲處或申訴事件時，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給予

　　受懲處人或申訴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學校應以書面或其他



　　適當方式告知受懲處人或申訴人各該評議決定及不服該決定之相關救

　　濟程序。」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4條第 1款規定

　　： 「學校應設學生獎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

　　學校學生獎懲規定。……四　記大過以上或有爭議之獎懲事件。」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 3條第 1款規定：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一　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指

　　教育局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第 4條第 1項規定：「學生或學生自治

　　組織（以下簡稱申訴人）對學校影響其權益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

　　不服者，應自知悉或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學校提起

　　申訴。」第 5條規定：「學校對於逾期之申訴案件，不予受理。……

　　」第 6條規定：「學校為處理申訴案件，應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申評會）。申評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任期一年，均為無

　　給職，由校長遴聘（派）學校行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

　　及學生代表組成之；必要時，得遴聘社會公正人士擔任委員，並得聘

　　請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士擔任諮詢顧問。……第二項任一性別委員人數

　　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遴聘學生代表擔任委員時，應先取得其

　　法定代理人之同意。申評會委員不得兼任同校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

　　」第 7條規定：「申評會置召集人一人並擔任主席，由校長指定或委

　　員互選一人擔任之。召集人不克出席時，由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主席。

　　委員應親自出席申評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評議決定應經

　　申評會會議之決議，其決議以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第 8條第 1項、第 3項規定：「申訴之評議決定，應

　　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並應於評議決定之次日起十日

　　內作成學生申訴評議決定書（以下簡稱評議決定書）。」「對於輔導

　　轉學、休學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應於該評議決定書附記：申訴人如

　　不服申評會之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

　　法向臺北市政府提起訴願。」第 10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申評會會

　　議以不公開及書面審理為原則。」「申評會評議時，得通知申訴人、

　　法定代理人或其受託人到會說明；必要時並得通知關係人到會說明。

　　」第 13條規定：「申評會作成評議決定書，應以學校名義送達申訴人

　　或其代理人……。」



　　行為時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學生獎懲規定第 1條規定：「本規定為

　　建立學生行為規範，確保學生學習效果並保護學生權利之意旨，依據

　　下列法令及規定訂定之：一、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51條。二、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三、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獎懲規定

　　注意事項。四、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 3條規定：「學

　　生之獎懲應審酌個別學生下列情狀，作為獎懲輕重之參考：一、行為

　　之動機與目的。二、行為之手段與行為時所受之外在情境影響。三、

　　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四、學生之人格特質、身

　　心健康狀況、生活狀況與家庭狀況。五、學生之品行、智識程度與平

　　時表現。六、行為後之態度。」第 4條規定：「學生獎勵與懲處措施

　　如下：……二、懲處：分為警告、小過、大過……。」第 9條第 18款

　　規定：「有下列事蹟之一者記小過：……十八、欺負同學（師長）情

　　節較輕者，如使用網路言語或文字侵害人名譽、散布謠言或肢體衝突

　　、簡訊騷擾、恐嚇、挑釁等情節較輕者。」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4條規

　　定：「實施方式：本校學生或學生自治組織（以下簡稱申訴人）對學

　　校影響其權益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不服者，得提請申訴。……申

　　訴人提起申訴者，應自知悉或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第 5條規定：「組織：一、學

　　校為處理學生申訴事宜，應設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

　　申評會）。二、申評會置委員 11人，任期為一年……由校長遴聘學校

　　行政人員代表、教師會代表或學校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及學生代表

　　組成之……三、前項委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其中

　　家長會及學生代表總人數亦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遴聘學生代

　　表擔任委員時，應先取得家長或監護人之同意。四、申評會置召集人

　　1 人並擔任主席，由校長指定或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之。召集人不克出

　　席時，由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主席。五、評議決定應經申評會會議之決

　　議，其決議以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7條規定：「評議原則：一、申評會應依教育本質之考量，本公

　　平公正之原則，會議舉行以不公開及書面審理為原則。申評會評議時

　　，應通知申訴人或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受託人到會說明；必要時並

　　得通知關係人到會說明。二、申評會召開時，應由委員親自出席，不

　　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而受理之案件與申評會委員依行政程序法第三



　　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委員應主動迴避出席。三、申評會開會時

　　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作成

　　評議決議。四、申評會會議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

　　，其評議經過及個別委員意見應予保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案件及

　　申訴人之基本資料，均應予以保密。五、評議決定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1.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2.法

　　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3.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4.申評會

　　主席署名。決定作成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由代理主席署名，

　　並記載其事由。5.不服評議決定書之救濟方法。6.評議決定書作成之

　　年月日。」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本件申訴評議之作成不合法，評議作成前未給予訴願人陳述意見之

　　　機會，申訴之提出並未罹於時效；縱認申訴之提出已罹於時效，亦

　　　屬不可歸責訴願人，又縱認申訴之提出已罹於時效，且可歸責訴願

　　　人，因原懲處之決定有重大明顯瑕疵之違法，應撤銷原懲處之決定

　　　。

（二）原懲處處分並未合法送達訴願人，學生是否有遵守校規之義務，其

　　　正當性容有疑義？原懲處作成之取證手段及懲處程序存有疑慮，原

　　　處分機關據以處分，實屬違法，請撤銷原處分。

三、查訴願人於 104年 11月 30日高三上學期（104學年度第 1學期）在學期

　　間擅自進入校長辦公室將物品放置辦公桌上，使當事人感受遭威脅、

　　騷擾，獎懲委員會會議決議依行為時獎懲規定第 9條第 18款規定記訴

　　願人小過 1次，原處分機關乃於 104年 12月 9日記訴願人小過 1次。嗣訴

　　願人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該小過之銷過，並經原處分機關於 104年 12月

　　29日同意銷過在案。訴願人於 110年 5月 11日就上開記小過之懲處提出

　　申訴，經原處分機關於 110年 6月 11日召開 109學年度學生申評會會議

　　，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進行評議後，以其提起申訴逾期為由，決議本

　　案不受理。有現場採證照片、104年 12月 8日獎懲委員會會議紀錄、訴

　　願人 110年 5月 11日學生申訴書、110年 6月 11日 109學年度學生申評會

　　會議紀錄、簽到表、個人獎懲一覽表及原處分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

　　處分機關所為不受理之申訴評議決定，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本件申訴評議之作成不合法，評議作成前未給予訴願人



　　陳述意見之機會，申訴之提出並未逾期；縱有逾期，亦屬不可歸責訴

　　願人，原懲處之決定有重大明顯瑕疵之違法云云。經查：

（一）按高級中等學校應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學生與學生自治組

　　　織不服學校影響其權益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申訴事件；學生

　　　對學校影響其權益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不服者，應自知悉或通

　　　知送達之次日起 20日內，以書面向學校提起申訴；學校對於逾期之

　　　申訴案件，不予受理；申評會會議以不公開及書面審理為原則，申

　　　評會評議時得通知申訴人到會說明；分別為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54條

　　　第 1項、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第 4條第 1項、

　　　第 5條、第 10條第 1項、第 2項、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4條所明定。

（二）查訴願人前於 104年 11月 30日高三上學期在學期間擅自進入校長辦

　　　公室將物品放置辦公桌上，使當事人感受遭威脅、騷擾，經原處分

　　　機關按獎懲委員會會議決議，依行為時獎懲規定第 9條第 18款規定

　　　，於 104年 12月 9日記訴願人小過 1次。嗣訴願人申請該小過之銷過

　　　，經原處分機關於 104年 12月 29日同意銷過在案，有訴願人申請改

　　　過銷過考核表及個人獎懲一覽表影本附卷可稽，是訴願人至遲於 10

　　　4 年 12月 29日即已知悉該獎懲處分，訴願人若不服，應自其知悉之

　　　次日（ 104年 12月 30日）起 20日內提起申訴；其提起申訴之期間末

　　　日為 105年 1月 18日（星期一）。惟訴願人遲至 110年 5月 11日始以書

　　　面向原處分機關提起申訴，已逾上開規定之申訴期間，則原處分機

　　　關之學生申評會以訴願人提起申訴已逾 20日之申訴期間為由，決議

　　　：「申訴不受理。」並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復按臺北市高級中

　　　等學校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第 10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申評會會

　　　議以書面審理為原則，於評議時，得通知申訴人到會說明。本件訴

　　　願人提起申訴已逾 20日之申訴期間，已如前述，申評會會議既以書

　　　面審查為原則，申評會於評議時，上開辦法規定業已賦予申評會是

　　　否通知申訴人到會說明之裁量權限，是申評會未通知訴願人到會說

　　　明，訴願人尚難據此主張申評會之評議決定違法。另訴願人稱原懲

　　　處處分並未合法送達訴願人一節，依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

　　　案件處理辦法第 4條第 1項規定，學生對學校影響其權益之懲處不服

　　　者，應自知悉或通知送達之次日起 20日內，以書面向學校提起申訴

　　　，經查原處分機關於 104年 12月 29日以（單）掛號郵寄系爭記小過 1



　　　次之懲處處分通知書予訴願人之母○○○，此有交寄大宗掛號函件

　　　執據及郵局購買票品證明單等影本附卷可稽。惟因該掛號郵件自交

　　　寄之日起已逾 6個月而無法查得其送達情形，然訴願人至遲於 104年

　　　12月 29日完成銷過程序時，即已知悉該記小過之懲處處分，原處分

　　　機關之申評會以訴願人提起申訴已逾 20日之申訴期間，而為申訴不

　　　受理之評議決定，並無違誤，訴願主張，尚不足採。從而，原處分

　　　機關所為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7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

1號）


